


河海大学部门文件

[bookmark: list5][bookmark: string10] 河海学工〔2022〕10 号
────────────────────

[bookmark: subject]关于做好2021-2022学年毕业班优秀学生奖学金和荣誉称号评定工作的通知

[bookmark: send_to][bookmark: Content][bookmark: _Hlk509326178]各学院（学部、系）：
为做好2021-2022学年毕业班的奖学金和荣誉称号评定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规范评优评奖程序，推动毕业班学风建设工作
1、各学院要严格按《河海大学本科学生奖学金及荣誉称号评选办法》、《河海大学优秀学生奖学金评选细则》和《河海大学优秀学生标兵、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评选细则》（校政〔2010〕88号）的有关规定组织毕业班奖学金和荣誉称号评选工作，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充分发挥评优评奖的导向性作用，进一步推动毕业班学风建设。
2、各学院要总结上学年学生评优评奖工作的经验，结合毕业班的特点，进一步完善评定细则和考评指标体系，规范评选程序，确保公开、公平、公正。
二、奖学金额度、评选程序及报送材料要求
1、学校核定各院毕业班优秀学生奖学金总额并下拨给学院，具体金额见附件一。奖学金和荣誉称号评选比例不变，奖学金额度减半。
2、根据校政〔2010〕88号文件要求，优秀学生评选比例不得超过学生人数10%，优秀学生干部评选比例不得超过学生干部人数的10%，优秀学生标兵评选比例不得超过学生人数的3%，请学院务必严格执行，否则视为评选无效。
3、学院评选结果要在学院范围内按照要求和程序进行公示。经公示无异议后，方可报送结果。
4、评选时间安排。荣誉称号的评选以奖学金评选的结果为依据，各学院可在奖学金评选结果公示后，着手进行荣誉称号评选。各学院请在4月13日17:00前报送奖学金评选结果；在4月20日17:00前报送荣誉称号评选结果。
5、 报送材料要求。学院要参照相应附件格式，做好统计汇总和姓名、学号核对工作，经学院分管学生工作的领导签字、学院盖章统一以学院为单位报送。西康路校区、江宁校区各学院将评定结果纸质版交至学生事务管理科（江宁校区行政楼C201），电子版发至xsswglk@hhu.edu.cn；常州校区各学院将评定结果纸质版交至常州校区学生工作办公室（为学楼D201），电子版发至20061735@hhu.edu.cn。
三、其他事宜
新疆、西藏少数民族学生在申报奖学金须达到以下条件：
（1）评选学年绩点必须达到2.5；
（2）评选学年无不及格必修课程（含限选课）成绩；
（3）评选学年无违纪处分。

附件：
1、2021-2022学年毕业班优秀学生奖学金额度分配明细表
2、关于报送毕业班优秀学生奖学金评定结果的函(示例)
    3、学院优秀学生奖学金评选情况统计表
4、学院优秀学生奖学金分项汇总表
5、关于报送毕业班荣誉称号评选结果的报告(示例)
6、学院荣誉称号评选情况统计表
    7、学院2021-2022学年毕业班优秀学生标兵、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评选结果汇总表

学生工作处        
2022年3月25日
附件1
2021-2022学年毕业班优秀学生奖学金额度分配明细表
	学院
	人数
	分配金额（元）

	水文水资源学院
	333
	59940

	水利水电学院
	166
	29880

	港口海岸与近海工程学院
	185
	33300

	土木与交通学院
	224
	40320

	环境学院
	304
	54720

	能源与电气学院
	413
	74340

	信息学部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429
	77220

	
	物联网工程学院
	498
	89640

	力学与材料学院
	166
	29880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154
	27720

	农业科学与工程学院
	76
	13680

	机电工程学院
	428
	77040

	海洋学院
	68
	12240

	理学院
	151
	27180

	商学院
	江宁校区
	438
	78840

	
	常州校区
	330
	59400

	公共管理学院
	200
	36000

	法学院
	85
	15300

	马克思主义学院
	30
	5400

	外国语学院
	121
	21780

	大禹学院
	117
	42120


备注：
1、学生人数为截至2022年3月22日奥蓝系统在籍人数；
2、奖学金人均额度为180元，大禹学院人均额度为360元。



附件2
关于报送毕业班优秀学生奖学金评定结果的函(示例)

学生工作处：
根据优秀学生奖学金评选要求，我院动员学生进行了申报。经学院审核考评和全院公示，现将评选材料，包括：《学院评选情况统计表》、《优秀学生奖学金分项汇总表》上报，请予审核。
评选结果经2022年x月x日至x日期间在全院公示，无任何异议。



学院分管领导签字：
(学院盖章)
报送时间：
附件3
学院优秀学生奖学金评选情况统计表(excel表格)
学院（盖章）：                                                                      学院分管领导签字： 
	学院
	人数统计
	金额统计
	备注

	
	学业优秀
奖学金获奖人数
	学业进步
奖学金获奖人数
	精神文明
奖学金获奖人数
	科技创新
奖学金获奖人数
	社会工作
奖学金获奖人数
	艺术体育
奖学金获奖人数
	学校分配金额
	学院实用金额
	

	
	
	
	
	
	
	
	
	
	




附件4
学院优秀学生奖学金分项汇总表（word表格）
学业优秀奖学金（          院    人）
	张三
	1801010003
	李四
	1801010004
	王二
	1801010002
	赵文
	1801010001

	
	
	
	
	
	
	
	

	
	
	
	
	
	
	
	

	
	
	
	
	
	
	
	

	
	
	
	
	
	
	
	

	
	
	
	
	
	
	
	

	
	
	
	
	
	
	
	



学业进步奖学金（          院    人）
	张三
	1801010003
	李四
	1801010004
	王二
	1801010002
	赵文
	1801010001

	
	
	
	
	
	
	
	

	
	
	
	
	
	
	
	

	
	
	
	
	
	
	
	

	
	
	
	
	
	
	
	

	
	
	
	
	
	
	
	

	
	
	
	
	
	
	
	



精神文明奖学金（          院    人）
	张三
	1801010003
	李四
	1801010004
	王二
	1801010002
	赵文
	1801010001

	
	
	
	
	
	
	
	

	
	
	
	
	
	
	
	

	
	
	
	
	
	
	
	

	
	
	
	
	
	
	
	

	
	
	
	
	
	
	
	

	
	
	
	
	
	
	
	



科技创新奖学金（          院    人）
	张三
	1801010003
	李四
	1801010004
	王二
	1801010002
	赵文
	1801010001

	
	
	
	
	
	
	
	

	
	
	
	
	
	
	
	

	
	
	
	
	
	
	
	

	
	
	
	
	
	
	
	

	
	
	
	
	
	
	
	

	
	
	
	
	
	
	
	



社会工作优秀奖学金（          院    人）
	张三
	1801010003
	李四
	1801010004
	王二
	1801010002
	赵文
	1801010001

	
	
	
	
	
	
	
	

	
	
	
	
	
	
	
	

	
	
	
	
	
	
	
	

	
	
	
	
	
	
	
	

	
	
	
	
	
	
	
	

	
	
	
	
	
	
	
	



艺术体育优秀奖学金（          院    人）
	张三
	1801010003
	李四
	1801010004
	王二
	1801010002
	赵文
	1801010001

	
	
	
	
	
	
	
	

	
	
	
	
	
	
	
	

	
	
	
	
	
	
	
	

	
	
	
	
	
	
	
	

	
	
	
	
	
	
	
	

	
	
	
	
	
	
	
	



注:1.以上各分项表人数统计包括新疆、西藏获奖同学
   2.此表格人数请与附件3人数对应
   3.学院写全称

             分管领导签字：            
　　　  　   学 院 盖 章： 

附件5
关于报送毕业班荣誉称号评选结果的报告(示例)
学生工作处：
根据学校荣誉称号评选要求，经学生申请、学院审核考评和全院公示，现将评选材料，包括：《学院评选情况统计表》、《学院优秀学生荣誉称号分项汇总表》上报，请予审核。
评选结果经2022年x月x日至x日期间在全院公示，无任何异议。


学院分管领导签字：
(学院盖章)
报送时间：
附件6
              学院荣誉称号评选情况统计表
	荣誉称号
	获奖人数
	获奖比例

	优秀学生（含标兵人数）
	
	

	优秀学生干部
	
	

	优秀学生标兵
	
	





分管领导签字：            
　　　  　                  学 院 盖 章：
附件7
学院2021-2022学年毕业班优秀学生标兵、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评选结果分项汇总表
优秀学生标兵（          院    人）
	张三
	1801010003
	李四
	1801010004
	王二
	1801010002
	赵文
	1801010001

	
	
	
	
	
	
	
	

	
	
	
	
	
	
	
	


备注：“优秀学生标兵”在“优秀学生”评选的基础上产生，在汇总时如某位同学同时获得两项荣誉，则只在“优秀学生标兵”表格中统计，在“优秀学生”表格中不再计入。

优秀学生（          院    人）
	张三
	1801010003
	李四
	1801010004
	王二
	1801010002
	赵文
	1801010001

	
	
	
	
	
	
	
	

	
	
	
	
	
	
	
	



优秀学生干部（          院    人）
	张三
	1801010003
	李四
	1801010004
	王二
	1801010002
	赵文
	1801010001

	
	
	
	
	
	
	
	

	
	
	
	
	
	
	
	

	
	
	
	
	
	
	
	



分管领导签字：            
　　　  　                       学 院 盖 章：

河海大学学生工作处                         2022年3月2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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